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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同性戀如胎記無法改變？
文：朱小海（香港性文化學會） 
    《九五至尊》第十八集講到雍正爺嘗試說服Hugo的父親接受Hugo為同性戀者，並以他一貫權威的口吻指出，同性戀是天生的，就像胎記一樣，當事人根本沒有能力改變。 
    關於「同性戀是天生的」最常引用的兩個理論，一叫「基腦」理論，是Simon LeVay於1991年提出的，認為同性戀者「下丘腦前部」的INAH-3比異性戀者細小。但這理論有不少漏洞，因那些樣本都是死於愛滋病，不能證明是INAH-3細小導致同性戀，還是同性戀行為或愛滋病導致INAH-3細小。 
    第二個叫「基基因」理論，是J. M. Bailey及J. C. Pillard在1991年提出的，他們發現同卵孿生兄弟同為同性戀者的，有52%；異卵孿生兄弟同為同性戀者的，有22%；無血緣領養兄弟中，則有11%。同卵孿生子分享相同的基因，表面上這研究「證明」兩兄弟的性傾向由基因決定，然而既是基因相同，為什麼調諧率不是100%或接近100%呢？細想之下，就可發現這研究只能證明環境因素大於生物因素！（而且Bailey之後在澳洲所作的研究已有力地推翻初期的研究結果。） 
    總結不同的研究報告，我們發覺用一般的心理治療改變同性戀傾向的成功率達52%。無疑，我們不應歧視同性戀者，但同情歸同情，真假要分明：言之鑿鑿的說同性戀是天生的，是宣揚仍沒有堅實科學驗證的假說；說同性戀不能改變，就更是昧於事實的誤導。 

文章載自2003年3月3日《談天說道》—性愛神話
教少年人以口交代替性交？
文：朱小海（香港性文化學會） 
    由於未成年少女懷孕率冠絕西歐各國，英國政府認為，反正少年人對性充滿好奇心，不如鼓勵他們口交算了！（見《蘋果日報》2003年2月22日） 
    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，也把人對性慾的「好奇心」看得太簡單了。任何純感官的滿足，只會導致更大慾望的追求；如果少年人因好奇而禁不住口交，我們憑什麼相信他們的好奇心會「點到即止」「知足常樂」，不去進一步性交呢？ 
    而且，口交雖然不會導致懷孕，卻不保證不會傳染性病。譬如「二型泡疹」就一樣會透過口交傳染──其實任何涉及體液交換的行為，都有潛在危險，真箇病從「口」入！ 
    鼓勵少年人以口交代替性交，彷彿是解決未婚懷孕的好方法，卻可能是把一個問題轉換為另一個問題，既不能保證「轉型」後的問題不會越演越烈，亦等於變相默許少年人有性行為，刺激他們對性的興趣。歷史已告訴我們，提倡「節慾」與禁慾彷彿壓抑人性，然而縱慾卻肯定帶來人性的扭曲。 
    其實未婚懷孕只是婚前性行為的其中一個惡果，就算口交真能遏止未婚懷孕率，也只是治標不治本。婚前性行為造成男女雙方以至日後配偶間的猜疑、不信任等問題，又該如何解決呢？而當年輕人普遍意志薄弱，無法駕馭自己的慾望時，最終又會對社會造成什麼影響呢？ 
    為什麼少男少女偷嚐禁果如此普遍？因為就連推動性教育的人也如此蒙昧無知。 

文章載自2003年3月10日《談天說道》—性愛神話
「性工作」是好工作？
文：楊浪（香港性文化學會） 
    妓女的遭遇往往令人同情，因為嫖妓是一種剝削「性」和扭曲「性」的行為。但現今社會卻流行一種說法：賣淫不單沒有問題，更是為社會提供服務，所以應正其名為「性工作」。一些學者更著力美化，高姿態說性工作就是好工作！

    ──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，香港一些報章天天圖文並茂的採訪這些笑容可掬的「囡囡」，坊間又有不少書刊找妓女現身說法，強調她們喜愛賣淫、享受賣淫，並在過程中獲得性高潮！有金又有fun，看來理想的工作莫過於「性工作」！

    我們的確要聽妓女的現身說法，卻不可盲目地聽片面之辭。首先，任何調查找樣本時要提防有意或無意的偏差。「性工作者」自白書要求妓女主動暢談賣淫生涯，試問那些自覺悲慘和羞恥的妓女會願意接受訪問嗎？（風月版宣傳更不用提了。）

    再者，我們也不可只看表面，台灣終止童妓協會秘書長李麗珍表示，許多少女一開始會說是「自願」的，深談後才發現她們往往是為勢所逼，其實心不甘情不願！

    同時也應該聽聽嫖客的自白吧！誰可否認，很多嫖客純粹把妓女看作洩慾工具，鄙視她們，只期望又便宜又「多元化」的服務！

    說到底，以賣淫為樂的妓女只屬少數；身心都受摧殘、染上賭癮毒癮性病、孤獨終老的淒涼下場的，卻多不勝數。一個在1985年組成的妓女組織就認為西方妓權運動（如Whisper）美化了妓女的工作，忽略了女性在強迫性交易下的可憐待遇，將受害者美化為性解放者。香港的妓權運動又會否重蹈覆轍，好心做壞事呢？
文章載自2003年3月17日《談天說道》—性愛神話
「性工作者」很有自主性？
文：楊浪（香港性文化學會）

    一些學者致力美化賣淫，其中一個佼佼者就是台灣著名的女性主義者何春蕤，她認為「性工作」出現了新面貌，生殖器的抽插已不是慾望的主要內容及滿足方式，情慾場景變得多樣化、新奇化和情趣化，傳統「男支配女」的權力模式被打破，剝削和蹂躪已是不符事實的描述。她說：「面對無知社會人士對性工作的苦情描繪，許多性工作者只想說一句：『性工作，真是好工作。』」（《明報》，2001年2月13日。）

    社會人士真的這樣無知嗎？何春蕤強調現今妓女的自主性正在日日提升，我不太明白，究竟那些在大陸被賣到香港每天要不停接客還錢及做足N味任砌任做（如每天舔十多個肛門）的女子有甚麼自主性？一般人感到嘔心的行為卻正是一些人日復日的工作內容，這值得鼓勵和歌頌嗎？大家去參觀一下油尖旺的架步招牌，看報紙上的嫖妓指南，就可明白一二，不少架步更標榜可以「做兩次」，甚或妓女會把精液吞下肚。

    關鍵在於賣淫這「服務」行業也有很強競爭性，不能提供愈來愈出位「服務」的難免被淘汰，所以情況只會壞下去。很難想像有「自主性」的妓女會有很多顧客──哪個嫖客不喜歡作「皇帝」；要怎樣的「服務」有怎樣的「服務」呢？所以何春蕤的講法基本上是脫離現實，或是把少數例子無限放大。

    若沒有金錢的報酬，妓女為何要費勁去「挑逗」嫖客？著名女性主義者Andrea Dworkin認為賣淫的本質在於「男人付錢，然後為所欲為」，可謂一針見血。嫖妓只是一種侵犯，賣淫絕不是甚麼好工作。
文章載自2003年3月24日《談天說道》—性愛神話
「性工作者」很有夢想？
文：楊浪（香港性文化學會）

    現時坊間流行關於賣淫（「性工作」）的新思維，例如《亞洲性坊間──性工作者的現實與夢想》（香港進一步，2002）一書，就是要澄清我們對「性工作」的「誤解」，因為文明社會中的性工作者，通常都是為了實現夢想才選擇賣淫，例如日本的Saitona說：「做性工作者，是我的選擇，我為自己感到驕傲。」這樣看來，過去我們要救人出火坑的思維，實在天真不過，只反映了我們的優越感和對「性工作者」的歧視！

    這類美化賣淫的新思維很動聽，它讓我們重視娼妓本身的聲音，和明白賣淫背後的複雜情況。然而新思維不一定對，有時只會矯枉過正，究竟「一般而言」，賣淫是否應正面提倡和嘉許呢？我相信答案仍是否定的。就算《亞洲性坊間》裡面的個案，仍然顯示賣淫和男權對女性的剝削和壓搾有緊密關係，很多妓女入行都是因為遇人不淑或經濟困境，不見得主因是追求夢想。

    我們也慎防抓著一兩個特別例子就大造文章，例如很多「知識資訊影像轉移工作」（翻版）和「生命終結工作」（殺手）的從業員都會有自豪感吧？由此得出「娼妓通常是有夢想」的結論未免倉卒吧？其實大多數娼妓的「夢想」很明顯，就是賺錢。真正有夢想的人肯放棄回報，犧牲自己的金錢和時間。假若妓女的夢想是賣淫本身，那她們是否願意為陌生人提供免費性服務，傾家蕩產也無悔？ 

    回到Saitona的例子，她談到有一個客人差點把她殺死，另一些偷拍和勒索她，這些經驗對她傷害很大，她對性工作的興趣正在減少。以前她堅持要性工作合法化，但今天她不再肯定……
文章載自2003年3月31日《談天說道》—性愛神話
請對方食粒糖？
文：朱小海（香港性文化學會）

    教書的老黃跟讀中學的兒子皮蛋（Peter）坐在沙發上，一邊吃零食一邊看一場沉悶的足球賽事。

    「喂，阿黃Sir呀，『靜靜雞』講件事給你知好嗎──」皮蛋故作玄虛的說。

    「有屁快放，有話請說。」老黃盯著電視。

    「唏，我的書友仔中，有一位姑娘原來已不是黃花閨女了！」

    老黃轉過頭來摸摸皮蛋的頭：「皮蛋，你甚麼時候變成鹹蛋？快從實招來﹗」

    「哎喲，我只是繼承了你八卦的基因，『八』回來的。」明知家裡沒有其他人，皮蛋還是忍不住東瞄瞄西看看後才說：「她跟幾個外校男生『做』過，還向相熟的女同學說：『等如請對方食粒糖之嘛。』」

    老黃戚起眼眉的問：「皮蛋，如果有人請你食粒糖，你會食嗎？」

    皮蛋的臉紅得有點像鹹蛋黃：「啊，爹，你要人家怎樣回答嘛！有女生請食糖，當然很誘惑，不過……如果這樣隨便……」

    「你覺得那幾個男生食糖後，會很感謝她嗎？」老黃問。

    「才怪！他們一定覺得她好cheap！」皮蛋說。

    老黃說：「就是嘛，她或者覺得自己很前衛、很開放、很男女平等，不過那幾個男生其實只會把她當作公廁，平常嫌她臭嫌她髒，但有需要嘛，就進去尿一尿拉一拉，離開時還懶得沖廁呢！」

    「噢！爹地，你講得很難聽呢！」

    老黃突然很沉重的說：「皮蛋，不是我講得難聽，而是有些人真的這樣想。你不覺得那個女同學在自欺欺人，很可憐嗎？」

    皮蛋若有所思，不知該說什麼，呆呆的看完那場悶球賽。
文章載自2003年4月7日《談天說道》—性愛神話
一家三口玩（三人性愛），其樂融融？
文：關啟文（香港性文化學會）
    世事往往比小說更令人難以置信：高雄市一名十五歲少女，被父母強制玩「三P」（三人性愛）達三年，該少女十二歲時，有一晚被叫進臥室看父母做愛，她不想看，卻被強制留在房間內，稍後遭父親性侵害，從此父母便經常要求她一起參與做愛，當時她年紀小不敢反抗，直至去年十二月忍無可忍，才離家出走。（台灣《聯合報》3月15日報導）
    這種事件叫人唏噓，想起那女孩一生要背負的傷痛令人心痛。為甚麼這種事會在現實發生？這悲劇與一般家庭中的性侵犯大為不同，通常侵犯女兒的只是父親，母親並不知情。但我還未聽過母親會很樂意看到女兒被父親侵犯。
    最匪夷所思的，在於母親不單首肯，更積極參與對女兒的侵犯，這不是一時的糊塗或衝動，而是長期的蹂躪！我腦海裡不禁浮現一大堆問題：那父母究竟為何如此做？
    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釋，是那對父母已完全被性解放思潮洗腦，真的相信性愛無底線，所以亂不亂倫不打緊，最重要是開心、過癮。既然要盡興，性愛也不應規限於一對一的格局，愈多人參與愈有趣，在家中找些人一起性狂歡不是挺方便嗎？孩子好像不大願意，但他們會想：「反正她早晚也要幹那回事，與其便宜別人，不如便宜自己人；早點為她開竅，不是挺好嗎？」這些思想很可能為他們的禽獸行為提供了「合理」的藉口。無論如何，我們都要認真思索，有時看起來無傷大雅的性解放思潮，會否包含很可怕的涵義呢？
文章載自2003年4月21日《談天說道》—性愛神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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